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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
 

兰资环院〔2018〕173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规范内部公文流转及办理工作的通知 

 

院属各部门、各教学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快学院内部公文办理流转速度，提高办事效率，

确保各类公文及时有效落实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学院内部公文流转

及办理工作作如下要求。 

一、公文流转机制 

学院各类来文的签收、登记、交办、回收、反馈、督办等工

作由学院办公室统一负责。 

二、收文办理程序 

（一）签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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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收文范围 

（1）办公室管理的省教育厅公文平台传送的文件； 

（2）领导、工作人员开会、外出办事带回的文件； 

（3）各部门与上级单位、业务主管部门直接工作联系的 QQ

群、微信群、邮箱等传送的文件； 

（4）上级部门通过邮寄等方式或途径传送的文件； 

（5）上级部门重要的电话指示、通知，上级部门或兄弟单

位重要的传真、信函等； 

（6）通过其他形式或途径传送来的文件。 

2.收文登记 

（1）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公文签收，在签收时注明来文单

位、收文时间、紧急程度（特急、加急）、送交部门等信息，按

党政两条线做好编号登记。 

（2）对于特急、加急类的文件，办公室工作人员应第一时

间汇报办公室负责人和主要领导；如遇放假或主要领导、承办部

门负责人出差等情况，办公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或微

信、QQ 等方式或途径，请示文件处理意见，并做好意见登记。

按照文件处理意见逐级呈送或传阅承办部门负责人。 

（3）对于涉密公文，由办公室工作人员按照相关处理规定，

直接呈送领导阅处并按规定及时收回，承办部门或个人不得复

印、传真或拍照留存文件，办公室负责按规定对原件销毁或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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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拟办。收到文件后，办公室工作人员按来文处理程序，

及时送请办公室负责人提出拟办意见，再呈送书记、院长批办。 

（三）批办。审批公文时，对有具体请示事项的，主批人应

当明确签署意见、姓名和审批日期，其他审批人圈阅视为同意；

没有请示事项的，圈阅表示已阅知。对批示意见不明的文件，办

公室工作人员要及时请示批示领导，问明具体处理意见后按程序

办理文件。 

（四）承办。承办公文的部门和个人，要按公文要求与领导

批办意见，认真负责地迅速办理。内容涉及几个部门的，应确定

一个主办（牵头）部门，主办（牵头）部门应主动与有关部门协

商、会签，有关部门应积极协作配合。 

（五）传阅。根据领导批示和工作需要将公文及时送传阅对

象阅知或者批示。办理公文传阅时办公室文档处理工作人员应当

随时掌握公文去向，不得漏传、误传、延误。公文一律通过办公

室文档处理工作人员传递，不得横传。 

在传阅过程中，办公室工作人员视文件紧急程度或领导外出

情况，及时调整传阅顺序或通过电话等汇报请示，做到不积压、

不耽误文件办理。 

（六）催办。办公室工作人员要对经手的公文及时催办，按

照文件办理时间期限及时提醒具体办理部门。对于重要、紧急的

公文，分管领导要亲自督促、检查，办公室工作人员要掌握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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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动态情况，及时向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汇报办理情况。 

（七）答复。公文处理应当件件有着落。办理完毕后，承办

人员应在《文件处理单》的下栏简要写明办理情况与结果，并签

署姓名与日期。若该文因故不办或者不需办理，也应在该栏注明。

若发现该栏未填处理结果情况，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当场督促承办

人员填写并签字后再归档。办文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材料应和来文

放在一起，事毕交办公室立卷归档。 

上级公文，阅知件一般要求有关部门在收到文件后 1-2 个工

作日内返还；阅处件在办理事项办结后 1-2 个工作日内返还，并

附办理结果（材料或文件）。 

（八）归档。公文办理完毕后，承办部门应及时将文件送还

办公室，由办公室工作人员及时整理归档。如有工作需要，由承

办部门自行复印留存复印件，文件原件由承办部门或个人送交办

公室存档。 

三、督办及责任追究 

（一）文件督办 

经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授权同意后，办公室负责对重要文件

或特急、加急文件以及办理进展缓慢的文件进行督办，办公室工

作人员要及时向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反馈办理情况。 

（二）责任追究 

1.承办部门或个人未按规定时间完成文件办理，影响学院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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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工作开展或对学院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经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授

权同意后，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启动问责机制。 

2.问责机制启动后，办公室负责查明文件积压或拖延未办理

的原因，及时汇报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，对承办部门或个人做出

相应责任追究处理。 

 

 

 

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

2018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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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月 28 日印发 

 


